
臺南市安南區海東國民小學111學年度游泳池清潔員甄聘簡章及報名表 

 
一、甄聘名額：游泳池清潔員正取1名，備取2名。 

二、報名日期：111年6月28日中午12時前受理報名(上午8時至12時、下午1時至4時)。 

三、報名方式：備妥相關證件親自或委託報名。 

四、報名地點：本校總務處事務組（校址：臺南市安中路三段381號，電話：06-2567146 

             轉804）。 

五、報名資格： 

  (一)男女不拘，年滿 18 歲，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。 

  (二) 具身心障礙證明。 

  (三)中華民國國籍；未曾有刑事案件不良紀錄者。 

  (四)無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八條各款之ㄧ情事者。 

  (五)熟悉泳池管理經驗者佳。 

六、報名手續(含表件)： 

1. 繳交報名表。(如附件 1) 

2. 繳交本人最近2吋脫帽半身照片(請自行浮貼報名表)。 

3. 繳交身分證。(正本驗畢發還，影本請先自行影印，  

報名資料留存本校)。 

4. 繳交切結書。(如附件 2) 

5. 三個月內公立醫院身體健康檢查表(含胸部X光檢查)。 

6. 個人簡歷(請用A4紙直式橫打) 

七、甄選日期：112年6月29日10時30分暫定（學校另行通知確認）。 

八、甄選地點：本校校長室。 

九、甄選方式：面試(儀容舉止、工作理念、服務態度、表達能力、問題處理等) 及 

              相關專業證照。 

十、聘期： 

    112年6月30日起（依人事行政局規定上班日，並配合學校作息，每日8小時）。 

 十一、待遇：游泳池清潔員月薪新台幣26,400元並享有勞保、健保、勞退，未足月

依在職日數比例計算。            

十二、工作職責： 
1、遵守游泳池管理要點，準時上、下班。 
2、在職期間，應簽到簽退，並應於全部學生離開游泳池，門上鎖後才可離開。 
3、需維持泳區內之環境視需要隨時保持清潔。 
4、每日定時不定時巡視及維護泳池相關設備（含泳池四週、消毒設施、電源管 
   理、泳池過濾系統、淋浴設施、廁所及其他週邊設施）安全及整潔。 
5、應遵守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準則相關規定及不得違反刑法第 227 條情事。 
   (1)於執行教學、指導、訓練、評鑑、管理、輔導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時，在 
     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，不得發展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。 
     發現員生關係有違反前項專業倫理之虞，應主動迴避或陳報學校處理。 
   (2)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之自主，避免不受歡迎之追求行為，並不得 
     以強制或暴力手段處理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衝突。 
6、臨時交辦事項。 
7、其他細則詳契約書。 



 
十三、錄取公告及報到： 

(一) 依甄審結果，錄取名單於 112 年 6 月 29 日(星期四)下午 5 時前公佈   
 於本校網站。 

(二) 正取人員應於 112 年 6 月 30 日(星期五)上午 8 時前確認錄取報到，  
並於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辦理正式報到起薪及簽約。如正取人員未於期限 
內報到，則由備取人員依序遞補，備取人員候補期間為錄取公告日起 1 個 
月內。 

(三) 錄取人員應於報到日起 1 週內應繳交公立醫院身體健康檢查表（含胸部

Ｘ光檢查），無法繳驗者註銷錄取資格由備取人員依序遞補。 
十四、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，得由本校修訂並公告補充之。 



附件1 

 

臺南市安南區海東國民小學111學年度游泳池清潔員甄聘報名表 
 
 

 

填 表 人 ：             （ 簽 名 ） 民 國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 

  姓      名  性 別    出生日期 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

國民身分證字號                （影印本正反面請貼於反面） 

    相片黏貼處 
  身心障礙證明 

（請附影印本） 

 

     學歷 
 

 

   通訊地址  

  戶籍所在地  

   聯絡電話 住家：                   手機： 

   個人簡歷  



附件 2 
 

臺南市安南區海東國民小學 111 學年度游泳池清潔員甄聘報名切結書 
  
 
 

一、本人          報考臺南市安南區海東國民小學 111 學年度  

    游泳池清潔員甄聘，如蒙錄取而無法於簡章規定期限內繳交簡章規

定之應繳表件(須在有效期限內)，本人同意無條件放棄錄取資格。 

二、本人如有虛偽陳述，或所附資料不實，除取消錄取資格外，並願負   

    偽造文書之刑事責任暨放棄先訴抗辯權。 

 

特此切結 

立切結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身分證字號：  

住址： 

電話： 

 
 
 
 

中 華 民 國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 
 
 
 
 
 



臺南市安南區海東國民小學臨時人員僱用契約書 
 

  臺南市安南區海東國民小學（以下簡稱甲方）為應業務需要僱用      君（以下 

簡稱乙方）為甲方臨時人員，雙方訂立條款如下： 

一、契約期間：自中華民國 112 年 06 月 30 日起至甲方依規定通知不再續約為止。 

二、乙方主要協助辦理以下各項業務： 

 游泳池開放一般事項 

1. 遵守游泳池清潔維護管理要點，準時上、下班。 

2. 在職期間，應簽到簽退，並應於全部學生離開游泳池，門上鎖後才可離開。 

3. 需維持泳區內之環境視需要隨時保持清潔。 

4. 每日定時不定時巡視及維護泳池相關設備（含泳池四週、消毒設施、電源

管理、泳池過濾系統、淋浴設施、廁所及其他週邊設施）安全及整潔。 

5. 確認人員全部離開，再將入池進口關閉，避免人員離池後再行進入；並做

好環境清潔，巡視泳池設備（含泳池四週、消毒設施、電源管理、泳池過

濾系統、淋浴設施、廁所及其他週邊設施）確實關閉水電等設施。 

6. 離池前最後檢視，確認已無人員後，關閉泳池大門以維安全。 

7. 游泳教學輔助教具（浮板、救生圈），應排放整齊。 

8. 應遵守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準則相關規定及不得違反刑法第 227 條

情事。 

(1)於執行教學、指導、訓練、評鑑、管理、輔導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時， 

   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，不得發展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。 

   發現員生關係有違反前項專業倫理之虞，應主動迴避或陳報學校處理。 

(2)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之自主，避免不受歡迎之追求行為，並 

9. 不得以強制或暴力手段處理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衝突。 

10.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。 

三、契約報酬：由甲方每月給付乙方薪資新台幣貳萬陸仟肆佰元整。 

四、於契約期間內，乙方願接受甲方工作上之指派調遣，並支援他單位協助辦理各項業 

    務，且遵守「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工友及臨時人員辦理事務維持中立注意事 

    項」。 

五、甲、乙雙方應遵守「臺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臨時人員僱用及管理考核要點」第八

點有關「各機關長官對於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、姻親，不得進用為本機關或所屬

機關之臨時人員。對於本機關各級主管長官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、姻親，在其

主管單位中應迴避進用。」之規定。 

乙方切結（如後附切結書）非屬前項應迴避進用之人員，如有違反，或有不實情事，

致使甲方誤信而締結勞動契約者，甲方得終止勞動契約。 

六、乙方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甲方得不經預告終止本契約： 

（一）於訂立勞動契約時為虛偽意思表示，使本校誤信而有受損害之虞。  

（二）對於本校主管人員或其家屬、主管代理人或其他共同工作之人員，實施暴行或

有重大侮辱之行為。  

（三）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定，而未諭知緩刑或未准易科罰金。  

（四）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，情節重大。  

（五）故意損壞本校設備物品，或故意洩漏本校業務上機密，致本校受有損害。  

（六）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三日，或一個月內曠工達六日。 



七、甲、乙雙方之權利義務，本契約書未規定事項，悉依「臺南市政府臨時人員工作規 

    則」、「臺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臨時人員僱用及管理考核要點」及勞動基準法等 

    相關規定辦理。 

八、本契約發生爭訟時，雙方合意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 

九、本契約一式三份，雙方各執乙份，餘由甲方分別存轉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

 

甲  方：臺南市安南區海東國民小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理人：柯禧慧 

                     住    址：臺南市安南區安中路三段 381 號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乙  方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住    址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12   年   6   月     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切  結  書 
      

切結人             為擔任臺南市安南區海東國民小學之臨時人

員，茲聲明本人非屬進用時之機關首長或其上級機關首長之配偶及三親

等以內血親、姻親，亦非屬進用單位主管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、姻

親，若有違反，或有不實情事者，願負法律及契約責任，特立切結書為

證。 
 
 
 
 
 
 
 
                
 

 
 
 

中 華 民 國 1 1 2 年 6 月  日 

 

 

 

切  結  人：  

身分證字號： 

戶籍所在地：  

聯 絡 電話： 


